
認識基督
經文：太16:13-16

引言：

基督教傳播至今二千年，但常有人不知基督是誰。有人以為祂是英美人

仕，是無產階級分子，是革命家，教師，宗教家，教主，木匠，更有人以為祂

不過是一個理想中的人物。現在我們要從四方面來認識祂：

一．當時人對耶穌的認識

1.耶穌與門徒渡海遇浪，祂平靜風浪以後，眾人驚奇說：這是怎樣的人，連

風和海都聽從祂？(太8:27)

2.耶穌醫治癱子時，當時的法利賽人說：這人為甚麼這樣說呢？除了神以

外，無人能赦罪(可2:6-7)。他們驚奇，因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。

3.耶穌在講完七個天國的奧祕後，在會堂裏，在家鄉教訓人，眾人都希奇祂

從哪裏有這樣的智慧和異能(太13:54)。

4.希律王聽見祂所作的事，所行的神蹟，說祂是施洗約翰復活(太14:1-2)。

5.尼哥底母說，祂是從神那裏來的師傅，是有神同在的(約3:2)。

6.人說：耶穌是耶利米，是先知裏的一位(太16:14)。

7.施洗約翰說：祂是神的羔羊(約1:29)，是要來的那一位，要用聖靈與火施

洗(路3:16)。

二．從祂的工作認識

1.潔淨大痲瘋(太8:1-3)。

2.醫治瞎子(約9:; 路18:35-43)。

3.趕出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鬼(可5:1-20)。

4.用五餅二魚叫五千人吃飽(太14:14-21)。

5.叫稅吏和罪人得赦罪。馬太，撒該，淫婦等(太9:9; 路19:1-10; 約8:1-

11)。

6.平靜風浪(太8:23-27)。說明祂是創造者和管理萬有者(約1:1-3; 來1:1-3)。

7.叫死人復活，表明祂是生命的主(約11:25; 14:6)。

三．從祂的生活

1.完全順服。順服肉身的父母，順服律法(路2:51; 加4:4-5)。

2.孝敬父母。十字架上的臨終交託(路2:51; 約19:26-27)。

3.滿有憐憫。憐憫拿因的寡婦(路7:13)，對耶利哥的瞎子動慈心(太20:34)，

對大痲瘋病人動慈心(可1:41)。

4.滿有饒恕。七十個七次(太18:22)，饒恕仇敵。

5.謙卑，不與神同等為強奪的(腓2:6)。不揚聲，不爭競，不喧嚷(太

12:19)。

6.體貼，同情。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(太12:20)。如對撒該，稅吏(路18:9-

13)。

7.沒有一點罪，最聖潔(約18:38; 19:4,6等)。

8.最有愛心，愛人到底(約13:1)。祂愛我們為我們而死(加2:20)。祂是真理

又是愛，能實行真理，表現真理。

四．從父神的見證

1.是父神的愛子，是祂所喜悅的(太3:17)。

2.是神的僕人，要來服事人(太20:28)。

3.是神所揀選為救主的(太12:18)。

4.是神用靈所充滿的(太12:18; 約3:34)。



5.是神的代表，眾人都聽祂(太17:5)。

6.是神的榮耀(約12:28)。

7.是神人中間的中保(提前2:5)。

五．耶穌自己的見證

1.是生命的活水(約4:10,14)。

2.是生命的糧(約6:35)。

3.是世界的光(約8:12)。

4.是基督(約4:25-26)。

5.是復活的主(約11:25)。

6.是赦罪的主(可2:10)。

7.是真理(約14:6)。

8.是道路(約14:6)。

9.是拿撒勒人耶穌(徒9:5; 22:8)。

六．遇見主

1.彼得見自己是個罪人(路5:8)。

2.有六個丈夫的婦人，離棄罪惡(約4:7-42)。

3.撒該遇見主，得了拯救(路19:1-10)。

4.保羅遇見主，不再敵對主，甘願為祂捨棄萬事(徒9:1-30; 腓3:8)。

結論：

你遇見了主沒有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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